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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可以有效防止 PM2.5，當人民戴個只是安心卻無法有效防止 PM2.5 的口罩時，請問這個政府

的作為為何？如果無法讓人民戴一個安心且能有效防止 PM2.5 的口罩，在剩下的 80 幾天任期，

你能否讓工廠戴上口罩？請那些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都戴上口罩。 

魏署長國彥：能否由我來先回答一下。 

劉委員建國：請署長回復。 

魏署長國彥：在最新的 PM2.5 資料進來後，很可能會將雲嘉南地區變成總量管制區，尤其是針對

雲林地區六輕的空氣污染排放部分，會特別加強檢查及管制。 

劉委員建國：剩下 80 幾天的任期，你是否能有具體有效的作為，在你的任內起個頭，降低燃燒生

煤或其他種污染源，這些都是行政作為可做的情形，且有顯著的影響，而不是每天各縣市到處

都紫爆，我想你絕對做得到，只是看你願不願意做，願不願意拿出 0206 當時救災的積極作為，

就只是這樣而已。 

魏署長國彥：燃燒生煤的許可證是由雲林縣政府發的。 

劉委員建國：雲林縣議會已經通過禁燒生煤及石油焦自治條例，卻被中央打臉，因為中央不配合。

以院長的位階來說，臺灣最高行政首長可以決定在短期內有效降低 PM2.5 的污染狀況，你現在

跟我說是雲林縣政府發放許可證的，請問全台只有雲林縣政府的轄內在燃燒生煤和石油焦嗎？ 

魏署長國彥：至少雲林縣…… 

劉委員建國：署長這麼答復我，我剛才還讓你先答復，你不配答復我。剩下 80 幾天，你們要做不

做是你們家的事，但我是覺得可以做的，可以馬上看到效果的東西應該可以做，留個名聲，讓

PM2.5 降低，讓很多臺灣人感念你，我想這是很好的建議，但如果像環保署這種署長、這種官員

、這種態度，臺灣的空氣永遠無法改善，不是只有我在吸，他全家也都吸得到，在最後的 80 幾

天，署長還要跟地方錙銖必較，難怪臺灣的空氣不會好，這個人下台之後，絕對會得到更多的

罵聲，這種為官之道不叫當有所為，實在離譜到極點。 

蘇院長嘉全：謝謝劉委員，針對劉委員的質詢，如有必要，再請行政院給予書面答復，謝謝張院長

。另外，有關劉委員剛才對麥克風提出的意見，我們近期內就會改善，謝謝。 

報告院會，現在休息 10 分鐘，休息後繼續進行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休息（17 時 8 分） 

繼續開會（17 時 19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繼續進行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請顧委員立雄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顧委員立雄：（17 時 20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杜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本席今天

是第一次進行總質詢，首先想請問張院長，您自己認為您是不是一個務實的人？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7 時 20 分）主席、各位委員。應該是吧。 

顧委員立雄：因為我也是一個務實的人，所以我希望接下來的詢答，您和您的行政團隊能夠實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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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也就是儘量不要實問虛答，這樣好嗎？ 

張院長善政：當然。 

顧委員立雄：這樣您可以接受吧？ 

張院長善政：當然。 

顧委員立雄：我先簡單問一下交接的問題，我看到院長在施政方針的口頭報告中提到，在政策計畫

方面，各部會已經盤點提出重要的政策或計畫，行政院將之區分為四個項目：一、持續推動；

二、持續推動並加強與各界溝通；三、持續推動並且要徵詢交接小組的意見；四、列入交接的

項目，留待新政府決定。我只是有點好奇，請問院長，您或各部會是用什麼樣的標準將你們盤

點出的重要政策和計畫區分為這四個項目？ 

張院長善政：因為我們是第一次做這種事情，老實說過去也沒有什麼 SOP，所以我們區分為這四

類，是經過大家開會，針對某一計畫的爭議性是高或低進行討論，然後加以歸類，所以這純粹

是討論出來的。 

顧委員立雄：那我請問一下，有關第二項「持續推動並加強與各界溝通」，你講的「各界」是指誰

？ 

張院長善政：「各界」就是指政府以外的各界，包括立院、一般民眾等等。 

顧委員立雄：您的意思就是在新民意產生的情況之下，一定要跟立法院作個溝通？ 

張院長善政：當然包括立法院。 

顧委員立雄：另外還有一個項目是「持續推動並徵詢交接小組意見」，請問所謂「徵詢交接小組意

見」是指假設交接小組認定要持續推動，你們才會繼續推動，還是你們只是徵詢，但並不管交

接小組的意見？ 

張院長善政：沒有，當然是要尊重，既然徵詢就要尊重，不然就不用徵詢了。 

顧委員立雄：你後來又有一段話說，即使是第一項目，列為持續推動的重要政策或計畫，各部會將

審慎評估推動策略，推動過程中社會各界如有疑慮，將視需要徵詢交接小組意見，並向貴院及

各界妥為溝通及說明。你的意思就是，即使盤點之後屬於第一項持續要推動的政策或計畫，但

如果各界有疑慮，你也要徵詢交接小組的意見？ 

張院長善政：對，這個意思就是說我們認為還算單純可以持續推動，但是有可能往下推動，說不定

外界會有意見。 

顧委員立雄：好，屬於持續推動並徵詢交接小組意見的部分，假使交接小組不同意持續推動，您會

怎麼做？ 

張院長善政：看事情性質，如果跨到 520 以後，其實大部分都跨到 520 以後，當然我們會尊重交接

小組的意見。 

顧委員立雄：按照您這樣講，即使最需持續推動的都應該徵詢小組意見，若交接小組有反對的意見

，你們都還要依照其意見暫時停擺，那如果交接小組認為某一政策你沒有列入重要政策，但是

他們認為是重要政策，然後向貴院提出這屬於不應持續推動的重要政策或計畫，那你們也會停

下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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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長善政：我想要看個案吧！如果部會當初在做盤點的時候有疏漏，交接小組想到的，我們當然

是以比較開放的精神來討論。 

顧委員立雄：總而言之，我綜合院長所講的這些話，結論就是，在過渡內閣──因為我知道你不太

喜歡用「看守」這兩個字──過渡期間，如果新民意產生之後的立法院有疑慮，或者交接小組

有反對的意見，您大致上、原則上或幾乎都會尊重交接小組的意見，這樣的說法您可以接受嗎

？ 

張院長善政：大體來講，是的。 

顧委員立雄：好。你已經做成了一個憲政慣例，做好您剛剛所說的「作為」的方式，您代表行政院

做成了這個憲政慣例，我們來制定這樣的交接條例，您認為有疑慮嗎？ 

張院長善政：我們現在的作法是有經過商議，就是互相討論，所以彼此的…… 

顧委員立雄：我再問你一遍，我剛剛已經綜合您講的話了，我們根據您剛剛講的，原則上都要尊重

這樣的意見，我們來制定交接條例，您認為還有疑慮嗎？也就是您的看法。 

張院長善政：似乎還好。 

顧委員立雄：「似乎還好」，那我就把你這句話當做是肯定的意思了。 

接下來我想問一下有關集會遊行的問題，張院長或許知道，大法官釋字有一個第 718 號解釋

，根據解釋，它的意思大概就是，室外集會、遊行如果是屬於非緊急性、非偶發性的，如果是

要採報備制或許可制，這個有立法形成的自由，由立法院來決定。但如果是屬於緊急性或偶發

性的，他認為這要申請許可的話，是違反了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比例原則，不符合憲法第十四條

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從 104 年 1 月 1 日開始就失其效力了。這個院長知道嗎？ 

陳部長威仁：這個我們了解，已經按照大法官釋憲的精神實際上這樣做了。 

顧委員立雄：我們再看一下解釋理由書，解釋得更清楚一點，緊急性、偶發性的集會遊行，按照大

法官解釋的理由是無法事先申請許可或報備的。我給您看一下，現在有一個「偶發性及緊急性

集會遊行處理原則」，這是在 103 年 12 月 29 日訂定的，部長知道這一個處理原則嗎？ 

陳部長威仁：我知道，是警政署訂的。 

顧委員立雄：那您覺得這個處理原則所規定的內容妥適嗎？ 

陳部長威仁：為什麼要這樣訂？因為你知道…… 

顧委員立雄：為什麼「要怎麼訂」，您能不能說一下？ 

陳部長威仁：因為所有的集會遊行都會影響到公共秩序，我們是從公共秩序的角度來看，希望能夠

讓警察機關有機會、時間來準備、協調，包括交通的主管機關，讓這個遊行能夠順遂。 

顧委員立雄：請問部長，大法官釋字第 718 號講到緊急性跟偶發性的集會、遊行的時候，是不是說

不可以要求申請許可之後，才能夠進行緊急性跟偶發性的集會、遊行？ 

陳部長威仁：這沒有錯。 

顧委員立雄：你告訴我，大法官釋字第 718 號解釋到底是不是這個意思？ 

陳部長威仁：是這樣沒有錯，但是我們…… 

顧委員立雄：你們所訂、從 104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處理原則第四條規定，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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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關應於收受申請書即時核定，並以書面通知負責人。請問一下，什麼叫做「收受申請書

」？什麼叫做「緊急性集會、遊行之申請」？ 

陳部長威仁：我剛才講我們之所以這樣規定…… 

顧委員立雄：按照大法官釋字第 718 號的解釋，緊急性集會遊行還有可能申請嗎？ 

陳部長威仁：總是要通知相關的單位，我們也可以去做交通秩序以及現場秩序的維持。 

顧委員立雄：請部長看一下，你們的用語是「核定」，緊急性的還要跟你們請求、還要跟你們提出

申請、還要讓你們核定！大法官說集會遊行是我們的基本人權，是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你根

本不能夠用你們所頒布的一個所謂「處理原則」來規範我們的自由。 

陳部長威仁：所以我們不是希望用「處理原則」，我們希望修改「集會遊行法」…… 

顧委員立雄：更何況大法官都講得非常清楚，大法官說根本不需要提出申請。所以我在這裡強烈的

要求，你們回去之後立即廢止這個處理原則。部長，可以嗎？ 

陳部長威仁：我們希望修改集會遊行法，我們也送了集會遊行法，但是在立法院沒有被通過。 

顧委員立雄：有沒有要訂定集會遊行法，採許可制或報備制，那是就一般的集會遊行，而就緊急性

、偶發性的集會遊行，大法官已經說得非常清楚，根本不要提出申請，不可能提出申請。現在

我不是在講我們立法院應該訂定有關許可制或報備制的一般集會遊行，我們現在在談的是偶發

性跟緊急性的，本席認為偶發性跟緊急性集會遊行的處理原則，第四條跟第八條都違反大法官

釋字第 718 號解釋，這個你同意嗎？ 

陳部長威仁：我剛才講過，我們不是要核定，我們主要的目的是希望「知悉」，同時來配合…… 

顧委員立雄：你不是「核定」？你們明明寫「核定」啊！部長，「核定」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你

告訴我！我們說文解字一下「核定」二個字是什麼。你們如果不核定，那麼能不能從事緊急性

的集會遊行？ 

陳部長威仁：照目前是可以的。 

顧委員立雄：好。也就是說，這個處理原則「核定」這兩個字是廢話！照目前就是不需要經過核定

，也不需要提出申請。 

下一個問題請問部長，這是什麼？ 

陳部長威仁：這個是鐵絲網。 

顧委員立雄：這個叫做蛇籠。接著，照片上這個叫做什麼？我講的是鐵絲的部分，不是講坐著的這

些人。 

陳部長威仁：拒馬。 

顧委員立雄：我們仔細看下一張照片，拒馬上面有什麼？ 

陳部長威仁：有刺刺的東西。 

顧委員立雄：刺網，這會傷人的。請問部長，在面對集會遊行時，布置這個蛇籠跟這個帶有鐵絲的

拒馬，法源的依據在哪裡？ 

陳部長威仁：這是警察基於維持治安的需要所做的。 

顧委員立雄：我問你依據在哪裡？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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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部長威仁：是依照警察的職權。 

顧委員立雄：我們來看其他國家的狀況，我想可以看得出來，有的是用柵欄。照片左邊下方，部長

知道這叫什麼嗎？ 

陳部長威仁：請指教。 

顧委員立雄：這是一種充水式的柵欄，在日本、香港都是用柵欄作為集會遊行時一個阻隔的方法；

我特別去查了一下，在台灣用這種有鐵絲、會傷人的蛇籠跟拒馬。我查了一下有沒有相關的依

據，「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及規格表」我從第 1 個看到最後一個，沒有看到任何類似蛇籠或

是拒馬的物品，包括在警察可以配備的警械種類跟規格內。我很好奇於是去追追看，發現了「

各級警察機關安全防護工作實施要點」。部長知道這個要點嗎？ 

陳部長威仁：我不清楚。 

顧委員立雄：本要點第二點在(七)確實提到，「重要防護單位建築物周圍分別設置壕溝、圍牆、鐵

絲（剌）網、拒馬、電網等，予以分層隔離。」可是部長或院長知道這個要點訂定的目的嗎？

依照第一點的規定是為了防制敵人滲透破壞，確保內部安全。請問人民和平集會遊行的時候，

他們是你們的敵人嗎？ 

陳部長威仁：他們不是敵人，是一種群眾， 

顧委員立雄：後來我們再找了一下，得知 101 年的時候鄭麗君委員辦公室曾經向內政部警政署發函

，請他們提供「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結果內政部警政署回答得很好，說「警察

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是依據「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所訂頒，並列為一般公務機

密；該作業程序因 81 年 7 月 27 日，將「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修正為集會遊行法，所以

另外訂頒「警察機關辦理人民申請集會遊行作業規定」據以辦理。但是他們沒有繼續講動員戡

亂時期頒布的「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還有沒有效；他們表示列為密件所以不提供

。 

我們再看一下他們所說另外頒布的「警察機關辦理人民申請集會遊行作業規定」，我從頭到

尾看了半天，看不出它跟原來處理聚眾活動的作業程序有任何關連。警政署在打混仗，而且將

他們列為密件。我們隨便找現行的「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集會遊行標準作業程序」，其第一條規

定目的，第二條是規範相關法令及規定，其中第 1 個是集會遊行法，第 2 個是「警察機關辦理

人民申請集會遊行作業規定」，第 3 個還有「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這是動員戡

亂時期訂定的法規。警政署說集會遊行法已經修正，動員戡亂時期已經結束，可是卻將這個東

西列為密件，表示不可以提供，問題是各地方警察局仍然引用「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

序」設置拒馬及蛇籠。你作為一位部長，要不要回去好好督導一下警政署，將這個作業程序澈

底廢止。 

陳部長威仁：我們回去會檢討，並請警政署瞭解這個作業程序依據的法令跟必要性。警政署為了規

範各警察機關在行使職權時，訂了很多作業實務上的規定，這些規定都是依據警察機關的職權

所訂定…… 

顧委員立雄：部長答了 30 秒都在講一些空話，我只是問你在回去之後，能不能將這個已經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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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動員戡亂時期所訂定的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廢止，你的答案是什麼？ 

陳部長威仁：我們會回去檢討。 

顧委員立雄：你在多久以內會檢討呢？ 

陳部長威仁：我們 1 個月內會檢討。 

顧委員立雄：檢討之後能不能給本席一份書面報告？ 

陳部長威仁：沒有問題。 

顧委員立雄：我們有沒有人臉辨識系統？ 

陳部長威仁：警政機關的檔案要有人臉…… 

顧委員立雄：我是問你有沒有這個系統，不要講是怎麼用嘛！ 

陳部長威仁：有。 

顧委員立雄：前年的 324 事件，你做為部長，警察到底有沒有過度使用武力？ 

陳部長威仁：場合那麼大，警察有沒有過當，這要個案去考量。 

顧委員立雄：有沒有發生警察打人的事件？ 

陳部長威仁：我不知道。 

顧委員立雄：有沒有任何的調查報告？ 

陳部長威仁：現在是檢察機關在偵辦。 

顧委員立雄：我是問你們內部有沒有調查報告？ 

陳部長威仁：我們內部曾經啟動調查，但是沒有發現…… 

顧委員立雄：我不是問你有沒有發現，我是問你們內部啟動調查，是不是有調查報告，你就講有或

沒有！ 

陳部長威仁：警政署有調查。 

顧委員立雄：部長，有沒有調查報告？ 

陳部長威仁：有調查應該有調查報告。 

顧委員立雄：能不能夠提供這個調查報告？ 

陳部長威仁：我可以請警政署提供。 

顧委員立雄：多久可以提供？ 

陳部長威仁：希望 1 個月內可以提供給你。 

顧委員立雄：好，我等你。現行警察的內部紀律，比如類似警察違反工作倫理、在行使職權時違反

職權行使法及比例原則等，並被人家投訴及要求調查時，在警政署是由誰來進行調查呢？ 

陳部長威仁：以 318 來講，由台北市警察局來負責行動，基本上會從台北市警察局來處理，然後…

… 

顧委員立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哪個單位來進行這種內部調查呢？ 

陳部長威仁：警察局的督察室。 

顧委員立雄：督察室的成員有哪些人？ 

陳部長威仁：督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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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委員立雄：督察長也是內部的警察，這樣做成的調查報告，外界會認為有公信力嗎？ 

陳部長威仁：有涉及違法的地方，就會…… 

顧委員立雄：您做為內部部長，為了讓此次內部紀律的問題能夠以昭公信，有沒有可能考慮在內部

督察室中，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引進一些外部委員來進行紀律調查，如此是不是讓外

界比較能夠相信及接受呢？ 

陳部長威仁：內部機關引進外部人員來對自己的員工做調查，這在各機關都是少見的，不過我們也

不排除，我們願意來研究。 

顧委員立雄：研究結果是否可以給我一份書面報告？ 

陳部長威仁：好。 

顧委員立雄：多久？ 

陳部長威仁：這恐怕要稍微長一點的時間。 

顧委員立雄：在 5 月 20 日以前應該可以給我一份。 

陳部長威仁：我們會將初步的結果向委員報告。 

顧委員立雄：接下來我想請問一下有關兩岸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的問題，院長對此塊可能不熟悉，應

該會需要羅部長的協助。請問我們跟美國是否簽有司法互助協定？ 

羅部長瑩雪：是。 

顧委員立雄：我們跟菲律賓是否也簽有司法互助協定？ 

羅部長瑩雪：也有。 

顧委員立雄：菲律賓的司法互助協定跟我們和美國所簽的司法互助協定是不是內容一樣？ 

羅部長瑩雪：我現在不記得細節，多少都有一些不同。 

顧委員立雄：兩岸的司法互助協定跟台美的司法互助協定，前者是在 2009 年簽的，台美司法互助

協定是在 2002 年簽的，台菲司法互助協定是在 2013 年簽訂的。兩岸司法互助協定內容和台美

司法互助協定的內容相比較，從境外取證調查的妥適性來看，兩者的規定有沒有不同？ 

羅部長瑩雪：其實從文字約定上看不是很清楚，但實務上差別非常大，主要是因為兩岸的司法體制

非常不一樣。所以在調查取供上，我們要做很多的協商，一方面要使兩邊的司法體制能夠對位

，知道從那邊怎樣銜接到我們這邊。另外我們也要注意到我們民眾的接受度，因為司法體制確

實太懸殊，因此我們的民眾有時對大陸的司法文件不是那麼信任，或者對他們的做法有些擔心

。所以我們在工作溝通上一再開工作會議，希望把很多的細節調好才能夠進行。 

顧委員立雄：我們就單純看一下文字上的約定有沒有什麼不同，就取證調查的方式來看，根據我們

跟美國簽的司法互助協定，比如說我們要請求美國協助，我們是請求方，美國應該准許我們所

指定的人到美國去詢問被要求作證的人或提供證據的人，並進行逐字紀錄。另外，我們這個請

求方得支付費用，請求美國要求某人到我們國家的領土內來應訊。兩岸司法互助協定是在 2009

年簽訂，台美司法互助協定是在 2002 年簽訂，兩岸司法互助協定規定「雙方同意依己方規定相

互協助調查取證。」意思是說，你要請求幫忙調查取證就完全要按照我的規定，也就是完全按

照我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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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部長瑩雪：這是一個平等對等的原則，他們要到我們這裡來也要完全依照中華民國的…… 

顧委員立雄：請問部長，我們在 2002 年和美國所簽訂的司法互助協定都可以做到兩個要求，就是

我們可以到他們那邊去直接問那個證人，也可以支付費用請那個證人到我們的領土來應訊，那

麼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跟中國要求和台美司法互助協定同樣的內容？你相信中國的公安所做成

的訊問筆錄嗎？你相信這樣的訊問筆錄可以拿到我國的司法體系，說其當然有證據能力嗎？ 

羅部長瑩雪：所以這兩份協議才會有這麼大的不同。就因為國情不同、司法制度不同，所以我們才

會在設計上特別去想如何務實地把工作的方法協商好。 

顧委員立雄：海峽兩岸調查取證及罪贓移交作業要點規定，我們可以請求協助取得證言及陳述，也

可以請求協助促使特定人前來台灣地區作證或陳述。請教部長，到現在為止，到底有多少個案

子中國那邊願意依照我們的請求予以協助，讓特定人來臺灣地區做證，按照我們的刑事訴訟法

來到法院好好的做證？這一件事情到底有沒有發生過？ 

羅部長瑩雪：目前我手上沒有資料，所以我不敢確定。 

顧委員立雄：我告訴部長，法務部回函說從 98 年到 104 年之間，我方向陸方請求協助調查舉證的

案件總共有 1,078 件，陸方完成了 666 件，在進行的有 338 件，瑕疵補正為 74 件，請你告訴我

，在我們請求協助的案件當中，有任何一件是特定人到我們的領土來做證的嗎？一件都沒有！

我們的杜氏兄弟就是這樣被槍決的，謝謝部長。 

主席：請孔委員文吉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孔委員文吉：（17 時 51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杜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辛苦

了！現在是看守內閣，請問你接任院長已經多久了？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7 時 51 分）主席、各位委員。26 天。 

孔委員文吉：我覺得在這 26 天之中你做了很多事情，大家對你的滿意度超過六成，這是歷任行政

院長當中滿意度最高的，因此我非常肯定院長。特別是台南大地震時，你在最快時間到達現場

去關心災戶，我想全國民眾都會非常肯定張院長如此積極任事。 

馬總統 3 月份要到中南美洲去，請問院長，總統這次去中南美洲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張院長善政：他是應對方的邀請，我想主要是為了鞏固我們的外交關係。 

孔委員文吉：他今天下午 4 點鐘在總統府召開記者會，當中提到這次主要是為了鞏固我們的邦交。

請問部長，這次總統是突然選擇要去中南美洲嗎？還是有接到邀請？ 

林部長永樂：事實上，這次總統出訪經過多方詳細的評估，比方中美洲議會有 6 個成員國都是我們

在中美洲的友邦，中美洲議會的議長曾正式邀請總統去做專題演講，而瓜地馬拉總統也有邀請

馬總統去參加他的就職典禮，但因那是在 1 月 16 日，也就是在我們選舉之前，所以馬總統沒辦

法去。總統這次出訪主要是應中美洲議會、瓜地馬拉和貝里斯的邀請，最主要是為了要鞏固邦

交，跟這些國家的高層進行更多的互動。 

孔委員文吉：雖說要鞏固邦交，但他的任期只剩下幾個月而已，是不是要留待下一任總統…… 

林部長永樂：相關工作還是要持續推動，至少在馬總統卸任之前，我們希望我們和邦交國的關係都


